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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加强河湖水环境管理，改善河湖生态环境，根据《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》和《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》，制定本标准。
一、防洪标准
中心城、新城范围内中小河道防洪标准达到20至50年一遇，重点镇范围内中小河道防洪标准达到10至20年一遇，其他地区中小河道防洪标准达到10年一遇。
二、管理标准
1.无垃圾渣土。河道管理范围内做到基本清洁、无废弃物和吊挂物。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建筑物、构筑物立面应无明显污迹、无乱贴、乱挂和过时破损标语。广告牌、指示牌、宣传画廊、废物箱、围栏等设施应保持完好清洁，无乱涂写、乱刻画、乱张贴等现象。标志牌、警示牌表面应安装牢固、洁净，牌面字体应完整。绿化植物年保存率达到98%以上，无占绿、毁绿现象；草坪、乔木、灌木等植物，无病枝、虫害、枯枝烂头、枝体倾斜等现象。巡河路路面应保持平整、完好，无坑洼、破损，路基无塌陷。
2.无集中漂浮物。及时清理河面漂浮物，河面保持基本清洁，每5000平方米水面内漂浮物控制在1平方米以内。
3.无违法排污。河道无未经批准的排水口。
4.无明显臭味。河道水体透明度在0.5米以上。
5.无违法建设。河道行洪范围内无影响行洪的构筑物，两岸管理保护范围内无未经批准的建筑物。



